●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公民，按规定享受休假（参见本书p.61“各类节假日 - 节育手术假期”部分），假期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。
●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公民有以下情形之一且经医生同意需要休息的，其假期按照病假处理：

①第一次人工流产后及因放置宫内节育器、绝育、皮下埋植术后失败而再次人工流产后，已休满规定假期。

②未采取绝育、放置宫内节育器或皮下埋植术而再次人工流产。

③发生节育手术并发症。

上述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假期，自手术之日起计算；同时实行多项计划生育手术的，多项手术假期累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 摘 录 自：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  沪府发[2011]2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文日期：2011年6月1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日期：2011年1月1日

更新原因：

原引用的“沪府发[2006]13号”文件已被“沪府发[2011]24号”文件废止。但本条目内容未变。
